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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议事规则》

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客观、公正、审慎的原则，

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所有相

关文件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现就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

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子公司湖南楚江股权转让暨吸收合并的独立意见 

本次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吸收合并的实施能更好的实现公司资源

优化配置，整合业务板块，提升管理决策效率，发挥协同效应。本次

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吸收合并方案和审议流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实施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吸收合并的议案。 

二、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暨上市公司变

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本着审慎投资的原则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顶立科技”）以自有资金置换上市公司前期以借款方

式投入“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热工装备及特种复合材料产业化

项目”的募集资金，该募投项目提前终止，将该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

及相应孳息全部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

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

发展战略的需要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智能热工装备及特种复合材料产业化项目的

变更，并将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及相应孳息变更为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

金，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- 2 - 

三、关于子公司顶立科技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全资子公司顶立科技引入外部投资者，有助于业务的整合，符合

公司的战略布局和发展规划。同时引入员工持股，有利于员工稳定及

健全公司的激励机制，有利于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。本次交易定价公

允合理，遵循自愿、公开、诚信的原则，不影响公司对其控制权，不

会影响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，不会对公司现有资产及持续经营能力产

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过程中，关联董事依法进行

了回避表决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本次子公司顶立科技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，

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关于子公司顶立科技实施股权激励的独立意见 

本次子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有利于充分调动子公司管理层及核

心人员的积极性，有利于员工稳定及健全公司的激励机制，有利于公

司实现可持续发展。本次子公司员工股权激励方案和审议流程符合有

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实施本次股权激励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暨补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

鉴于独立董事龚寿鹏先生任期届满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

数少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，为确保董事会正常运作，公司董事会

拟提名柳瑞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，符合相关法

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补选独立董事的审

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利益，特别是中小股东

合法利益的情形。 

柳瑞清先生作为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

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独

立董事备案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，

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，亦不是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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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被执行人，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和惩戒，具

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能力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补选柳瑞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

选人，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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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

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字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签署： 

 

 

_____________        _____________       ____________ 

龚寿鹏               黄启忠              胡刘芬 

 

 

 

 

 

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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